
公司母子公司管理制度

壱、 总则

第壱条 为确立母子公司的出资关系，建立资本联结纽带，规范母子公司的权利、

义务关系，充分发挥公司的整体优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国家体改委《关于企业集团建立母子公司体制的指导意见》（体改生

[1998]27 号），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弐条 本制度所指母公司为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为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和控股

（绝对或相对控股）子公司。

弐、 母子公司权限划分

第参条 母公司是向子公司、参股公司出资并行使出资人（股东）职能，具有资

本营运等多种功能的公司制企业。母公司是公司的决策中心、投资中心

和财务中心。

第四条  母公司的主要职能是：依照法定程序和公司章程，组织制定和实施公

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开展投融资、企业购并、资产重组等资本营

运活动；决定公司内的重大事项；推进成员企业的组织结构及产品结构

调整；协调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编制公司的合并会计、统计报表；统

一管理公司的名称、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建立公司的市场营销网络

和信息网络；有利于形成公司整体经营优势的其他功能 。

第伍条 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母公司单独投资设立的公司为其

全资子公司，母公司持有 50%以上股权，或持有股权虽不足 50%但拥

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子公司作为经营与利润中心，享

有自主经营权。

第六条 母公司、子公司都是依法设立的公司制企业法人，各自享有独立的法人

财产权，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条 母公司作为决策中心，各子公司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必须服从母公司制定

的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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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子公司的投资行为必须按照《中国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

度》执行。

第九条 各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必须服从《中国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

第壱零条 人事任免。全资子公司的总经理由母公司董事会任免，副总经理、

三总师、总经理助理由子公司总经理提名，母公司总裁批准，人力资源

部备案；控股子公司总经理由子公司董事会聘任，母公司人力资源部备

案，副总经理、三总师、总经理助理由子公司总经理提名，子公司董事

会任命，母公司人力资源部备案。

第壱壱条 分配。全资子公司的税后利润应全额上缴母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税

后利润分配由母公司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子公司董事会讨论通过。

参、 监督、考核与奖惩

第壱弐条 子公司必须接受来自母公司的监督与考核。母公司作为出资人（股

东），有权了解、监督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第壱参条 子公司按照《中国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定期向母公司资金财务部报送财务报表，接受母公司财务检查和

业务指导。

第壱四条 子公司应按照《中国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接受母公司的审计。

第壱伍条 母公司每年年初与各子公司法人代表签订业绩指标合同，年底据此

考核，按照指标完成情况，给予相应的奖励与惩罚。

四、 附则

第壱六条 本管理制度由中国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壱七条 本管理制度自中国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董事长签发

之日起正式生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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